
高師大附中重補修申請表(112 學年度) 

班級: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學號: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※備註：若為已畢業的同學，請寫原級別、班級，並於姓名下方備註身份證 ID。 

★聯絡電話(手機)：                 ★聯絡電話(市話)：                  

★請勾選欲申請重補修之科目並填寫學分費： 

年段 
上下 

學期 科目名稱 必選修 學分 參加重補修打 V 
學分費 

(=學分 x240) 

高 1 上 英文 必修 4 □  

高 1 上 數學 必修 4 □  

高 1 下 英文 必修 4 □  

高 1 下 數學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上 英文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上 數學 A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上 數學 B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下 英文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下 數學 A 必修 4 □  

高 2 下 數學 B 必修 4 □  

合計總學分  合計總金額  

教務處核章  日期  

※重補修申請流程： 

1. 重補修報名繳費後不得自行反悔要求退費，升高三同學請儘量擇單一年段(高一或高二)

的重修科目報名，如此次沒有修到的科目，請於明年同時段再留意相關報名資訊。 

2. 報名前請先與教務處確認無科目互相衝堂情形後，再填寫申請表各項資料，由教務處確

認所填科目、學分、費用等各項資料正確，通知繳交費用並核章。 

3. 113 級畢業之高三同學若已申請高一、二英、數重補修者均已受理，此次無須再申請。 

4. 受理報名期間：113 年 7月 15 日、16 日的上午 9:00~12:00、下午 1:00~4:00，7 月 17 

   日上午 9:00~12:00，報名須將此表繳至教務處教學組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5. 教務處於 7月 17 日(三)18:00 前公告上課名單，屆時請再留意校網最新資訊。 

※備註：若為已畢業的同學，請寫原級別、班級，並於姓名下方備註身份證 ID。 



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
 

★升高三同學留意，以下為完全不衝堂情形： 

 

1. 如選擇 □高一上數學：可選□高二上數學 B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下數學 B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下英文。 

 

2. 如選擇 □高一下數學：可選□高二上數學 A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上數學 B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下數學 B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下英文。 

 

3. 如選擇 □高一下英文：可選□高二上數學 A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高二下數學 A。 

 

 


